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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2015年4月

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第一大

股东，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1,250,154,088股，占其总股本16.40%。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广发证券（母公司）及由广发证券全资所有的广

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2015年4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15

年

4

月

2015

年

1-4

月

2015

年

4

月

30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发证券（母公司）

3,555,098,937.01 1,661,780,200.73 8,033,279,538.42 3,692,345,507.83 66,104,510,041.96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东）有

限公司

72,560,102.64 45,616,733.66 232,893,629.20 134,679,312.23 871,121,608.34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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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今日收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为了衔接好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保证公司2013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招商证券决定从该函出具之日起，原委派的保荐

代表人之一张贺先生不再继续履行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现委派保荐代表人邵华女士（简历见附件）接替张贺先

生担任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责任。

此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

为傅承先生和邵华女士。 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附件： 邵华女士简历

邵华，女，2014年2月注册为保荐代表人，现任招商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裁。曾主持或参与完成易联众IPO、创

意信息IPO、腾信股份IPO、辽宁成大非公开发行等多个不同类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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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0,835,86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5.6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绍喜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黄贞、邹志峰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3,843,672 99.54% 64,100 0.46%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12、议案名称：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80,771,764 99.98% 64,100 0.0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27,222,165 99.77% 64,100 0.23% 0 0%

2

关于续聘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7,222,165 99.77% 64,100 0.23% 0 0%

3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13,843,672 99.54% 64,100 0.46% 0 0%

4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

的议案

27,222,165 99.77% 64,100 0.23% 0 0%

5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2015

年

-2017

年

)

27,222,165 99.77% 64,100 0.23% 0 0%

6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7,222,165 99.77% 64,100 0.2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其中议案10项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刘绍喜为关联股东所持合计366,928,092股回避表决；其中议案12、

13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

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律师：黄贞、邹志峰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宜华木业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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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13.59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9,000万股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于2015年3月12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4年12月18日），发行价格为27.18元/股，该发行

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的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

期首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二、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情况

2015年4月8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案：以公司2014年12月

31日总股本209,380,41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209,380,413股，公司2014年度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09,380,413股增至418,760,826股。

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北方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

年4月22日，除权日为2015年4月23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的调整

根据上述事项，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如下：

1、发行价格

公司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实施后，本次发行价格调整为13.59元/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调整前的发行价－每股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比例）＝（27.18元/股－0元/股）÷

（1+100%）＝13.59元/股。

2、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调整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4,500万股（含4,500万股）；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9,000万股（含9,000万股）。 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调整前的发行数量*调整前的发行价/调整后的发行价＝4,500万股* (27.18元/股)/(13.59

元/股)＝9,000万股。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2015-� 043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奥克斯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

克斯高科技” ）分别于近日在中国南方电网2015年电能表类框架式招标项目及国家电网公司各省（地区）2015年

第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招标项目中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现将中标情况公布如下：

一、公司在南方电网中标电能表情况

南方电网公司近日在其网站http://www.bidding.csg.cn公告的“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电表类框架

招标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通知” ，公司为此项目推荐中标候选人，根据中标公示的内容，公司为第一分标：RS-485

接口单相电子式电能表（贵州、广州）、第三分标：单相载波电子式电能表（广西、云南、深圳）、第五分标：普通三相

电子式电能表（云南、广州、深圳）、第六分标：三相载波电子式电能表（广东、云南）中标候选人，共中7个包，预计

预中标总金额约为1.6亿元。

二、奥克斯高科技在国家电网中标变压器类情况

国家电网公司近期在其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陆续公告了国家电网公司各省（地区）2015年

第一批配网设备协议库存招标项目推荐中标候选人公示，全资子公司奥克斯高科技为中标人，现将中标情况公告

如下：

根据中标公示的内容，公司全资子公司奥克斯高科技在冀北、河北、陕西、湖北、山西、江苏、福建、青海、蒙东、

四川、江西、浙江、辽宁、黑龙江、河南、山东等16个省（地区）中标，中标产品包括箱式变电站、箱式开闭所、非晶合

金变压器、油浸式变压器等。 根据公司中标数量以及报价测算，本次合计中标金额约为20,033万元。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公司及子公司中标金额合计约为3.6亿元，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奥克斯

高科技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经营的独立性。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尚未收到国家电网公司及其相关代理机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具体中标的有关事项

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601567� � � � �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2015-044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757号奥克斯中央大厦2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5,671,83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1.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投票表决，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郑坚江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副董事长郑雷奇因出差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缪锡雷的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收购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3,988,881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与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签订共建“南昌大学附属抚州医院” 协议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95,671,831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与宁波开云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医疗投资基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95,671,831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关于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95,671,831 100.00 0 0.00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关于收购宁波明州医院

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0,320,931 100.00 0 0.00 0

2

关于与南昌大学抚州医

学院签订共建 “南昌大

学附属抚州医院” 协议

书的议案

20,703,881 100.00 0 0.00 0

3

关于与宁波开云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20,703,881 100.00 0 0.00 0

4

关于投资设立公司的议

案

20,703,881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2、本次会议审议的4项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硕、李波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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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海龙 公告编号：2015-054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30日以书面形式发给公司内部

董事；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公司外部董事。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于2015年5月7日以现场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董事王曰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申孝忠先

生代为表达意见；独立董事李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李建新先生代为表达意见。 公司

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申孝忠先生主

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季长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季长彬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赵黎明先生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的议案》

赵黎明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挂网公告。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与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控制，根据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关联董事季长彬先生、张志

鸿先生、许深女士均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挂网公告。

此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挂网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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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主持人：申孝忠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7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5年5月7日9:30—11:30，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15年5月6日15:00—2015年5月7日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55号职工之家二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对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2人， 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12,707,34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193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2� 人， 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88,050,24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33.3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4,657,1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53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4,657,1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85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24,657,1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2.8539％。

(3)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向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57,178,941股，回避表决。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54,492,90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8.1352%；

反对80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4439%；

弃权23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4209%；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23,621,60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004%；

反对801,8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18%；

弃权233,7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8� %。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批准丁明国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12,003,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748%；

反对6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20%；

弃权10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32%；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季长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11,870,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7325� %；

反对60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1920� %；

弃权23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755%；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同意23,820,50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071%；

反对600,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46%；

弃权236,3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83%。

（2）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明国 刘晓雨

3、鉴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

*

ST海龙 公告编号：2015-055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丁明国先生提交至公司董事会的《辞职报告》，丁明国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丁

明国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根据《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推荐人选的函》[中国恒天人（2015）158�号]，经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选举季长彬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季长彬先生简历：

男，1970年4月19日生，大学本科学历，EMBA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1993年7月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财

务会计专业；1993年7月至1999年6月中国建筑土木工程公司财务部会计、副经理、经理；1999年6月至2009年11月宏

大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期间：2004年2月至2009年11月咸阳宏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09年11月至

2012年6月恒天地产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12年6月至2014年5月恒天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期间：

2010年5月至2012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EMBA学习，获得硕士学位； 2014年5月至今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总会计师。

季长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担任董事长职务的条件和要求。

公司由衷感谢丁明国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期间作出的贡献。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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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海龙 公告编号：2015-056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聘任高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相关规定及总经理提名，经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赵黎明先生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的议案》，决定聘任赵

黎明先生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

赵黎明先生简历：

男，1970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历任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兼资金科科长、财务部经理、

财务部部长；现任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会计师。

赵黎明先生具备较好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的股票6000股； 赵黎明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担任总法律顾问

职务的条件和要求。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

*

ST海龙 公告编号：2015-057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公司拟委托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纤维” ）采购原材料，2015年预

计全年采购总金额约为3亿元人民币，涉及向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的品种为溶解浆、烧碱、二硫化碳、硫酸锌、煤

炭。 由于恒天纤维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因此上述委托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构

成关联交易。

1.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全体非关联董事同意本议案，关联董事季长

彬先生、张志鸿先生、许深女士均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李建新先生、李光女士、王德建先生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

并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相关公告刊登在同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一）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15年公司委托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的品类和预计金额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预计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向关联人采购溶解浆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

公司

约

21,740 0 0

向关联人采购烧碱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

公司

约

3,000 0 0

向关联人采购二硫化碳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

公司

约

1,800 0 0

向关联人采购硫酸锌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

公司

约

460 0 0

向关联人采购煤炭

恒天纤维集团有限

公司

约

3,000 0 0

合计 约

30,000 0 0

（二）年初至披露日与恒天纤维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1月1日至披露日公司未与恒天纤维发生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7941.604922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1418室

法定代表人：王东兴

主营业务：委托生产纤维产品；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承办展览展示活动；销售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服装、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纺

织专用设备、化工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仪器仪表、文具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工艺品（不含文物）、厨房用具、卫

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铜、铝、钢材、铸铁、五金产品、建筑材料、棉短绒、木浆、棉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

一类易制毒危险品）、木材、汽车零配件、燃料油；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财务状况：根据经审计的恒天纤维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财务报告，截至2014年12月31日，恒天纤维集团有限

公司资产总额为140,089万元，负债总额为69,926.5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为70,162.9万元；2014年1-12月，恒天纤维

集团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0,111.7万元，净利润42,984万元。

2、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恒天纤维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57,178,941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29.77%，是公司控股股东。 恒天纤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恒天纤维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与恒天纤维之间的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恒天纤维股权结构图：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标的的数量及金额

公司委托恒天纤维采购上述原材料，2015年预计采购总金额约为3亿元， 实际的采购数量和金额以正式签署

的采购合同为准。

2、交易价格和定价原则

公司委托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按照公开、公平的原则，以合同签署当时公允

的市场价格定价。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委托恒天纤维采购原材料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是为保障公司原材料供应， 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

况无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认真查阅了相关资料，并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情况了解。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677� � � �股票简称：

*

ST海龙 公告编号：2015-058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天海龙” 或” 公司” ）拟以1元钱作为底价以挂牌转让方

式出售公司持有的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农棉浆” ）45%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

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新农棉浆的股份。

●本次转让事项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按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采取挂牌征集受让方的方式，交易对方尚不确定。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5年5月7日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

子公司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1元钱作为底价以挂牌转让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

新农棉浆45%股权。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阿拉尔新农棉浆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0125号），以2014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对新农棉浆进

行了评估，新农棉浆的净资产评估值为-31,667.88万元，该评估结果需经中国恒天备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2、受让方：本次交易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公开征集。

意向受让方在递交受让申请时须书面承诺：

（1）已充分了解标的企业现状，自行承担不确定性风险。

（2）同意对标的企业已评估的债权、债务无异议。

（3）同意标的企业与现有全部职工继续履行原有的劳动合同。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阿拉尔玉阿新公路44公里处，西支渠以西

法定代表人：罗兵

注册资金：壹亿贰仟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成立日期：2005年7月19日

经营期限：2005年7月19日至2015年7月18日止

工商注册号： 659002030000032

2、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具体经营项目以有关部门批准文件或颁发的许可证书、资质证书为准）：无。 一

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棉浆粕生产、加工、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销售；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3、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评估基准日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6,600.00 55.00%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5,400.00 45.00%

合计

12,000.00 100.00%

4、新农棉浆近年资产、损益状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1,590.39 50,160.30 23,917.64 20,259.20

负债

76,096.84 72,535.51 54,330.23 56,482.89

净资产

-24,506.44 -22,375.21 -30,412.59 -36,223.69

项目

主营业务收入

51,117.65 15,137.46 7,825.62 5,195.75

利润总额

-37,000.89 242.16 -8,457.26 -6,197.78

净利润

-38,433.28 2,131.24 -8,037.38 -5,811.10

经营性净现金流量

-11,635.46 4,815.42 89.00 641.38

审计机构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乌

鲁木齐分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乌

鲁木齐分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乌鲁木齐分所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 无保留 无保留 无保留 无保留

四、标的评估情况：

为保证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平、公允，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质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审计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并出具《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

的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0125号），本次评估的结果如下：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新农棉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

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865.50 1,758.79 -106.71 -5.72

非流动资产

18,393.70 21,760.15 3,366.45 18.30

固定资产

18,078.77 19,347.69 1,268.92 7.02

无形资产

314.93 2,412.46 2,097.53 666.03

其中：土地使用权

314.93 2,412.46 2,097.53 666.03

资产合计

20,259.20 23,518.94 3,259.74 16.09

流动负债

55,209.38 55,173.57 -35.81 -0.06

非流动负债

1,273.51 13.25 -1,260.26 -98.96

负债合计

56,482.89 55,186.82 -1,296.07 -2.2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6,223.69 -31,667.88 4,555.81 12.58

五、拟转让标的股权资产权属清晰，无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

六、转让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所持有的新农棉浆45%股权，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造成不良影

响。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及时披露该事项进展情况。

七、备查文件

1、《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

字[2015]第0125号）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110� � �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2015-028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申请，于

2015年4月1日（周三）13:00开始起临时停牌，并于2015年4月2日披露了《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15），于2015年4月9日、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3日、2015年4月30日披露了《福建三钢闽

光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16、2015-017、2015-018、2015-026）。

截止本公告日，该重大事项还在开展相关工作，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开、公平、公正，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110，证券简称：三钢闽光）将于2015年5月8日起继续停牌。 待相关事项确定

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177� � �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5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依据广州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州御新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御新"）2014年度年末未分配利润为289,560,007.34元。

根据广州御新股东会决议，决定将2014年度末累计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分配利润100,

000,000元，占其可分配利润的34.54%，本次分配后广州御新剩余未分配利润189,560,007.34元。

近日，公司已收到上述分红款100,000,000元，本次所得分红将增加2015年母公司报表利润，但不增加公司

2015年合并报表的净利润。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15-067

证券代码：128007� � � �债券简称：通鼎转债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5月7日接到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有限公司有关办

理股权质押的通知。 5月6日，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22,000,000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5.99%）（以2015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367,577,767股计算，下同）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业证券"），为其向兴业证券的借款提供担保，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以上质押期限为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11月7日。

截止本公告日，通鼎集团共持有公司181,862,070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49.48%），其中10,650,000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0%），已质押的公司股份共155,9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43%。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006� � �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2015———023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4月份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

本月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增减

幅度（

%

）

轻卡

15169 18506 50935 67057 -24.04 12039 15363 39957 56466 -29.24

客车及客车底

盘

2963 3237 10583 10094 4.84 2946 2995 10565 9514 11.05

SUV 3110 196 5373 1267 324.07 3022 384 5244 1239 323.24

MPV 2226 5249 7609 19804 -61.58 2382 5095 7128 19028 -62.54

其他

0 200 0 2432 -100.00 146 203 960 1910 -49.74

合计

23468 27388 74500 100654 -25.98 20535 24040 63854 88157 -27.57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8日

2015年 5 月 8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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